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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修订吉林省人民政府电视电话 

（视频）会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吉政办发〔２０１３〕１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转变作风，精减文件和会议的有

关要求，为进一步提高会议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省政府决定对《吉林省人民

政府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管理办法》进行重新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吉林省

人民政府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电视电话 

（视频）会议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年２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省政府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组织管理，明确职

责，充分发挥电视电话（视频）会议效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积极推广电视电话（视频）会议形式。凡是没有座谈交流、集中

讨论和当面对接等内容的会议，应采用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 



  第三条 以省政府或省政府部门名义召开的全省电视电话（视频）会议，

时间一般不超过 1 小时（最长不超过 1小时 30 分钟），参会范围一般应包括县

（市、区），不再层层开会传达。 

  参加国务院或各部委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需要以省政府或省政

府部门名义召开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的，尽可能承接在国家会议后以电视电话
（视频）会议形式进行安排部署，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第四条 省政府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管理遵循组织规范、责任明确、协

调配合、严格纪律、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五条 省政府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管理的基本要求： 

  （一）加强会议系统建设，不断完善系统功能。 

  （二）做好会务组织工作，改进会风，严肃会议纪律。 

  （三）做好技术保障工作，确保会议顺利进行。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六条 以省政府名义召开或参加国务院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

由省政府办公厅牵头承办，并负责协调省会场会务工作，指导各地分会场的会

务和技术保障工作。有关部门应给予相应配合。 

  第七条 各地分会场的组织管理、技术保障等工作由各市（州）、县

（市）政府办公厅（室）和技术保障部门共同负责。 

  由各市（州）、县（市）政府办公厅（室）主任或确定一名分管副主任作

为本地分会场会务负责人，并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作为会务联络员。同时，要由

一名技术保障部门负责人作为会议系统管理的责任人，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负

责系统操作和维护。 

  各地分会场会务负责人、会务联络员和技术保障责任人、技术保障人员要

相对固定，并报省政府办公厅备案，相关人员岗位调整的，要及时向省政府办

公厅通报。 

  第八条 各市（州）、县（市）政府办公厅（室）的会务联络员是本地分

会场会务工作的直接责任人，主要承担以下职责： 

  （一）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报送本地参会人员名单； 

    （二）协调做好本地分会场布置工作； 

    （三）参加会前点名，并协助技术保障人员做好会议系统调试； 



    （四）会议期间不得离开会场，负责维持好会场纪律和会场秩序； 

    （五）会议期间出现突发情况，及时报告上一级政府办公部门和省政府

办公厅秘书处； 

    （六）协助会务负责人指导、监督本地区所辖县（市、区）分会场会务
工作； 

    （七）会议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各市（州）政府办公厅（室）要加强对所辖县（市、区）分会

场的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十条 以省政府各部门名义召开或参加国家各部委召开的电视电话（视

频）会议，由相关部门具体承办，并负责做好会务组织工作。 

第三章 会务组织 

  第十一条 已经确定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应尽早发布会议通

知，会议通知一般以明传电报形式发送。 

    以省政府名义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由相关部门向省政府报送

会议请示。报送会议请示时，同时附会议方案送审稿和会议通知代拟稿。会议

请示经省政府办公厅核报省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审批同意后，以省政府办公厅名

义发布通知。 

  参加国务院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由相关部门起草我省参会通

知，经部门主要负责人签批后报省政府办公厅，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发布。 

  以国家各部委或省政府各部门名义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会议通

知由承办部门自行发布。 

    第十二条 会议报名要及时、准确。 

    以国务院或省政府名义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各地政府主要负

责人或分管负责人不能按要求参加会议的，必须以书面形式向省政府办公厅报

送缺席理由，由各市（州）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办公厅（室）按会议通知要求

连同参会人员名单一并报送省政府办公厅，同时注明负责该次会议的会务联络

员和技术保障人员名单及联系电话。 

  第十三条 各地要确保政府专网网络畅通，定期检查并及时排除电视电话

（视频）会议系统和设备存在的隐患，建立健全设备突发故障应急处置预案和

响应措施。 

  第十四条 参加国务院电视电话（视频）会议时，至少提前 90 分钟开机

（配合联通公司），会前 60 分钟参加国家主会场的点名。 



    以省政府名义召开全省电视电话（视频）会议时，由省政府办公厅信息

技术室在会议前一天 15∶00 对全省各地分会场进行整体调试。会议当天至少

提前 60 分钟开机，由省政府办公厅信息技术室对全省各地分会场进行点名。 

    会议系统调试和分会场点名时，各地会务联络员和技术保障人员需到会

场配合。 

    各市（州）分会场要自行组织对所辖县（市、区）分会场会议系统调试

和点名工作。 

  第十五条 所有参会人员要在会议开始前 15 分钟就座完毕。各地分会场座

席布局合理、不设置主席台，与会人员在会场集中、整齐就座，第一排安排 3

位领导进入画面并摆放名签，主要领导居中就座，3 个座位间距适中。会场镜

头角度、远近适中，除第一排领导外，要兼顾后排参会同志。 

  第十六条 会场桌面和地面不摆放花草绿植，不摆放本地名牌。 

    会场背景简洁庄重，不得悬挂、张贴、喷涂、书写、投影广告性或其他

图案标识、文字。 

    第十七条 会场上传图像要明暗适度、画面清晰、色彩饱满，会场声音
要洪亮、清楚、无杂音。 

    第十八条 会议期间，参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替会、无故缺席、迟到早退、随意走动； 

    （二）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 

    （三）在会场内接打电话、睡觉或吸烟； 

    （四）其他违反会议纪律的行为。 

  第十九条 会议期间，负责该次会议的会务联络员和技术保障人员要确保

全程在会议现场，并保持通讯畅通。 

  省政府办公厅将确定专人对各地分会场情况进行巡查。 

  第二十条 会议结束后，省政府办公厅根据需要对各地分会场参会情况进

行点评。 

第四章 考评制度 

  第二十一条 建立省政府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组织承办工作考评制度。

考评工作由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按照《全省政府系统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组
织承办工作考评标准》（见附件）规定实施。 



  第二十二条 根据年度考评结果，由省政府办公厅对会务工作较好的地区

和表现较好的会务联络员予以通报表扬；对出现严重问题的分会场，予以通报

批评，责令有关地区作出书面检查，并建议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书面检查以本地政府名义通过正式文件形式报省政府办公厅，由省政府办

公厅呈报省政府有关领导。 

  县（市、区）分会场因严重问题被省政府办公厅通报批评的，一并取消所

属市（州）分会场和会务联络员年度会议组织承办工作评优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省政府办公厅有关要求与本
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有特殊要求的会议，以会议通知要求为准。 

  

   


